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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辆私家车 小区外“望门兴叹”
柏林春天小区业主与物业为车位费问题起 争议
统筹 鞠平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孙淑玉 见习记者 于涛

19日，柏林春天小区大门口的业主们在等了许久仍未等到约见的物业公
司老总出面后，业主们将小区入口的升降杆掀了，门口岗亭也遭了殃。

业主们不满的原因主要是：不买或不租地下车位，晚上业主的车就不能
进小区。

现场>> 105辆私家车停在小区外
19日晚近11点，柏林春天小

区内几乎每个单元楼内都有住
户亮着灯，不少业主靠在窗台上
大声议论着什么，小区内不时传
来阵阵嘈杂声。

11点左右，靠近物业公司所
在地的偏门处仍围着十余位业
主。记者注意到被推倒的岗亭
下供电线已断，用于刷卡的柱
子也有点歪了，不远处的小亭
则已发生移位。随着业主渐渐

退去，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
加紧恢复被损坏的小亭并将
两个已经弯折的升降杆卸下。

因为没有购买或租用小区
内的地下车位，入夜后大部分业
主的私家车只能停在小区外“遥
望”。

20日凌晨1 点左右，记者
粗略数了下，小区入口外的小
路上，1 0 5辆私家车紧凑地排
停着。因小路长度有限，而小

区私家车数量太多，1 3 位业
主选择将车直接停在小区外
的青年南路上。

66号楼业主李先生一直将
车停在外面。“当初买房时承诺
小区地上车位都能用，现在只要
不买或不租地下车位，我们的车
进不了小区了。”李先生说。

业主们说，他们并不想用这
种粗暴的方法，而是物业公司不
给他们公平说话的机会。

原因>> 为车位费业主与物业起争议
19日当天一直在参与事件

的一位临时“业主代表”高先生
讲述了事件经过。

19日上午10点左右，小区选
出的12位临时“业主代表”找到
物业，希望物业老总出面，双方
把业主反映的停车位贵等一系
列问题摊开谈谈，寻找解决方
案。物业方面答复“周一上午8点
半谈”，这让临时“业主代表”犯
了难，周一上午不少临时代表得
上班。于是临时代表们就约了物

业老总晚上7点半门口见。
晚上7点半，约见的时间到

了，临时代表们和不少业主都到
了门口，可只见物业保安主任不
见物业老总。不到10分钟，来了3
位民警，业主们摸不着头脑，便
催促保安主任打电话联系老总，
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直称在路上
的老总迟迟未到。

这时，一些业主按捺不住
了，便掀了停车升降杆。眼见着
要冲突起来，知情业主看到黄务

街道办事处和政府部门的相关
负责人到了现场，相关部门与物
业再次协商了一段时间后，物业
老总仍未现身。

高先生称，当时在场的有些
业主就急了，把小区门口的岗亭
掀了。

后来，物业客服的一位经理
承诺事情解决前，业主的车可以
进小区，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
人也说会帮忙协调这件事后，业
主们才散开。

进展>> 上午能进门，下午升降杆又回来了
20日上午7时30分，柏林春

天小区由于没有了升降杆，岗亭
内的保安对进出小区的车辆没
有阻拦和询问。

下午3点半左右，记者再次来

到柏林春天小区北门时，发现岗亭
前的升降杆已被安上。一辆想要驶
进小区的面包车被保安拦下。

随后，记者来到柏林春天客
服中心，一位工作人员称，没有

购买或租地下停车位的业主仍
不可以把车开进小区，当记者询
问这些业主的车该停在哪里时，
工作人员称小区北门外的地方
都可以停车。

物业回应>>

为规范管理，曾贴过通知
业主高先生告诉记者，柏林

春天小区离市区较远，不少业
主都需要以车代步，但小区只
有一个地下停车场，业主想停
车就需要购买或租小区的地
下停车位。第一批购买的是价
格是 7万元，第二批 8万元。此
外还要交纳每月60元管理费，
一下子交一年，可以享受 8折
优惠。如果租的话，一年需要
交 3 2 0 0 元，现在还多送 1 0 个
月，但物业对车库的管理费用
得按时交。

20日下午3点半左右，记者
来到柏林春天客服中心，一位工
作人员称，已经有不少业主购买

或租赁地下车位，之前业主的车
都可以停在车位，可有时会存在
个别业主占用别人车位的问题，
为了规范管理，物业7月底在小
区内贴出了通知，让车主到服务
中心办理相关手续。8月中旬左
右仍未购买或租赁地下车位的
车主就不能使用地下停车位了。
至于地上停车位，工作人员称，
小区建设时就没有规划，是经相
关部门批准的。

但是对物业公司的说法，小
区的业主并不认可，更让业主们
心有疑虑的是，他们认为目前的
物业公司并不是他们当初签约
的海港物业公司。

▲20日上午车辆还能
进出小区。 本报记者 李
泊静 摄

地下停车场外的警
示牌很显眼。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不买停车位就不让进小
区，这一事件点燃了柏林春天
小区物业与业主的冲突，矛盾
越来越尖锐，想必也不是物业
与业主的初衷。

长期以来，不少物业公司
和居民业主之间，一直存在一
个怪圈：物业嫌业主不好沟
通，业主怨物业管理不善，矛
盾就在不信任中加剧。

事实上，物业管理问题，
除了健全物业管理制度机制、
管理信息透明外，还在于业主
缺乏自主管理的意 识 ，小 区
没 有 真 正 实 现 业 主 自 治 管
理，业主与物业之间只是简
单的我缴费你服务的买卖关
系。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平
台，产生矛盾也就成为必然。
其实早在2 0 0 9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就制定了《业主大会
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并
于 2 0 1 0 年 1 月 1 日 起 正 式 施
行，但烟台不少小区都没有

成立业主委员会，这一现状
在全国各城市也都存在。

业主委员会的缺失使物
业与业主间的矛盾无法消失
在萌芽状态。如今城市里的
邻里关系，很难再用“远亲不
如近邻”来形容。一层层的防
盗门阻碍了邻里情，对门多
年至多混个脸熟。除非大多
数 业 主 的 利 益 均 受 到 了 损
害，否则小区业主很难联合
起来维权。

其实物业和业主的关系
并非水火不相容，解决矛盾需
要对症下药。首先，唤醒小区
业主的自主管理意识，积极参
与小区的管理，将业主委员会
良性运作起来，通过民主协
商、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之下真
正代表全体业主物业管理权
益，产生矛盾和物业沟通。其
次，物业公司要按照合同约定
的义务，提供周到细致的服
务，不得随意降低服务标准质

量，更不能擅自毁约抛弃业
主。

如果说成立业主委员会
是从法理上讲，那么遇到矛盾
用对话代替对抗则可以说从
人性角度出发。小区业主要冷
静对待矛盾，通过谈判、报警、
打官司等合理的诉求方式去
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激化矛
盾去解决。同时，物业要倾听
业主的呼声，正视问题所在，
不应该武断地将栏杆横起，隔
断跟业主的谈判。

只有物业和业主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建立
和谐关系。相关部门也可以积
极着手规范物业管理这个行
业，从行业的准入机制和管理
机制上，建立一套严密的体
系，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敦促
其执行。同时提高市民素质，
只有有了认真负责的物业公
司和文明讲理的居民，小区才
能一片和谐。

格马上就评

物业业主非冤家 谈判强于互掐
毛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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